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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觀護人（選試少年事件處理法） 

科 目：少年事件處理法（包括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辦法） 

柯陽老師 

一、少年毫無疑問地，和成年人一樣具有實施犯罪的能力，但少年年齡較輕，身心尚未成熟，社會

經驗不足，人格尚在形成，為保護少年健全自我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對少

年犯不宜採取和成年犯一樣的刑事政策。試論述對少年犯之刑事政策，應具有那些獨特性質？

（25 分） 

《考題難易》（請老師以★表示）★ 

《破題關鍵》瞭解基本原理，即可輕鬆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年事件處理法獨特的性質 

《命中特區》講義第一回 

【擬答】 

針對少年犯的刑事政策有哪些獨特性質，試申論如下： 

宜教不宜罰（保護事件以及以保護處分為核心的處遇） 

少年犯刑事政策不似成人犯是以「犯罪應報政策」或「犯罪預防政策」為核心，乃是以「以

教代罰」為核心。亦即少年司法並非要處罰犯罪的少年，乃是以同心圓原則等處遇方式讓

少年能夠回歸社區，使其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例如少年事件法並非要審判少年，乃是以保

護事件程序，給予少年適當的保護處分處遇。 

配置少調官進行調查，以及原則上是以少年法院為調查主體的「全件移送原則」 

少年犯迥於一般成年犯是以檢察官為偵查訴追主體。少年法院調查主體原則上乃是以少

年調查官與少年法官為調查主體。而少調官的配置更凸顯少年程序的重要性，亦即少調官

並非對於案件做調查，乃是對少年的身家背景性格做調查。並且原則上所有案件進入少年

司法程序中，須由少調官先予以調查，始能讓後續少年法官作出合適於該少年的處遇。 

設置曝險少年的概念 

和一般成人犯不同的是，少年事件處理法還增設了「曝險少年」的概念，也就是少事法明

文規定在某些符合要件的「非犯罪」少年，仍須經由少事法予以處理。這也凸顯了少事法

並非只是要處理「犯罪」而已。少年司法仍要考量將特殊曝露於風險的少年予以適當的處

遇，避免其日後發生更大的犯罪而造成社會負擔。 

 

二、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 條之 1 規定：「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之處理，依本法之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於與少年保護事件、少年刑事案件性質不相違反之範圍內，準用其他法律。」試

論述本條立法例採「準用」之方式，而非一體「適用」，其立法理由為何？試舉例說明可「準

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請老師以★表示）★ 

《破題關鍵》了解少事法原理，尤其是強制處分準用的條文，即可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之 1條、第 24條。 

《命中特區》講義第一回 

【擬答】 

少事法針對相關與其他法規相關規定採用準用而非適用的原因為何？ 

以少事法整體條文觀之，少事法不少條文會準用其他法律的規定，例如刑事訴訟法與被害人

權益保障法的規定。惟因為準用乃是「依照被準用的規定（包含法律效果）去處理」，因此

準用與適用最大不同即在於，準用乃是因著不同性質法條，僅是借用被準用法條的要件或法

律效果。與適用不同的點乃是，適用乃是針對「相同性質者」直接適用相關法條。 

而少事法有準用其他法律的規定，而並非採用「適用」的方式，乃是因為少事法在少年保護

以及少年犯罪處遇上，有其特殊性，與其他法律並非相同性質者，因此僅能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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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說明，可準用其他法律之規定為何？ 

例如少年事件法第 24 條即規定：「刑事訴訟法關於人證、鑑定、通譯、勘驗、證據保全、搜

索及扣押之規定，於少年保護事件性質不相違反者準用之。」，亦即少年事件法雖有規定強

制處分等相關規定，但對於刑事訴訟法人證、鑑定等相關規定，在與少年保護事件不相違反

的情況下，仍可準用之。 

 

三、校園發生國中學生遭同校學生刺死案，引發被害人家屬提出廢除少年前案塗銷紀錄等訴求。試

問少年事件處理法引入有關少年前案塗銷之規定，立法意旨為何？目前可能修正之動向為何？

（25 分） 

《考題難易》（請老師以★表示）★★ 

《破題關鍵》只要將前案塗銷制度好好予以說明即可。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前案塗銷制度與少年事件法第 83之 1條。 

《命中特區》講義第五本 

【擬答】 

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塗銷制度立法意旨為何？ 

少事法關於塗銷的相關規定，規定在少事法第 83之 1條：「 少年受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之處

分執行完畢二年後，或受保護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三年後，或受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

處分之裁定確定後，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少年有前項或下列情形之一者，少年法院應通知

保存少年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之機關、機構及團體，將少年之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予以塗銷： 

一、受緩刑之宣告期滿未經撤銷，或受無罪、免訴、不受理判決確定。 

二、經檢察機關將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之事由通知少年法院。 

三、經檢察機關將不起訴處分確定，毋庸移送少年法院依少年保護事件審理之事由通知少年

法院。 

前項紀錄及資料，除下列情形或本法另有規定外，少年法院及其他任何機關、機構、團體或

個人不得提供： 

一、為少年本人之利益。 

二、經少年本人同意，並應依其年齡及身心發展程度衡酌其意見；必要時得聽取其法定代理

人或現在保護少年之人之意見。 

少年之前案紀錄及有關資料之塗銷、利用、保存、提供、統計及研究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司法院定之。」 

由前條條文可知，少年前科塗銷的制度依照轉介處分、保護處分與刑事處分做不同的處理。

而前科塗銷的立法意旨乃是立法上希望給少年一個機會，不希望其前科跟著其一輩子，而導

致其往後賦歸社會有所困難。 

日後可能修正動態？ 

目前為了因應對於嚴重事件或者是少年不知悔改不斷再犯情況下的塗銷制度，目前司法院

有擬訂修法方亦即少年前案之處分或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三年內，未再受他案之處分或

刑之宣告，其前案始視為未曾受各該宣告。亦即若是有一而再再而三犯罪的狀況，仍不予以

塗銷。 

 

四、15 歲少年甲與 13 歲少年乙，共同基於不法所有意圖，分持西瓜刀、鋁棒至巷口之超商內，以

刀架住店員脖子之方式，至使店員無法抗拒，而強取收銀機內之現金新臺幣一萬餘元。試問少

年法院（庭）對少年甲與少年乙應如何進行後續程序？（25 分） 

《考題難易》（請老師以★表示）★★ 

《破題關鍵》對於刑法基本理論以及少年保護事件與少年刑事事件的交界處需要有基本了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條。 

《命中特區》全講義 

【擬答】 

少年甲乙乃是強盜罪共同正犯： 

按刑法第 328條第 1 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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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為強盜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次按刑法第 28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查本題幹中，甲乙共同基於不法所有意圖進行如後的犯罪且有行為分擔，早已該當刑法第

28 條共同正犯之要件。又查，甲乙持西瓜刀鋁棒等以刀架住店員脖子的方式，乃是以強

暴脅迫方式，使店員不能抗拒，進而強取超商之一萬餘元，因此甲乙二人早已為強盜罪共

同正犯。 

少年甲乃係已滿 14歲少年，因此少年法院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條，要將其移送至有管

轄權之地方檢察署： 

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條第 1、3項：「少年法院依調查之結果，認少年觸犯刑罰法律，

且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以裁定移送於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犯最輕本刑為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二、事件繫屬後已滿二十歲者。前二項情形，於少年犯罪時未

滿十四歲者，不適用之。」 

題幹中甲犯了強盜罪，乃是五年以上的罪，且甲乃是 15歲之少年已滿 14歲。因此少年法

院依前開調查結果，應將少年以裁定移送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少年乙乃係未滿 14歲少年，因此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條反面規定，少年法院將對少年

乙做付審理的裁定，由少年法院依照少年保護事件繼續審理： 

呈前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 條規定，少年乙雖然犯了最輕本刑五年以上的罪，惟少年乙

並未滿 14歲，依照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7條反面解釋，少年法院不得將少年乙移送地檢署，

乃是需以少年保護事件繼續審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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